附件2
烟台银行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一、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依法召集，具体会务事宜由本行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办理。

二、截至2016年9月2日（含当日）前合法持有本行股份并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三、各位股东持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持股权证、授权委托书，自然人持股权证、身份证）参加会议；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如不能参加，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可以不是本行的股东。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要按会议通知要求，于会议召开前十日（2016年9月2日前）到董事会办公室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即以传真《授权委托书》及《烟台银行股东大会参会人员回执表》）形式登记，传真电话：0535—6691305）。
五、参会股东（代理人）应当按时出席会议并签到，自觉遵守会议秩序。会议签到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上午9:30—9:55 。
六、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的应于会议召开前二日内，到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本行董事会不安排该股东发言。

七、每位股东（代理人）发言不得超过两次，股东发言每次不超过五分钟，本次会议安排股东发言人数不超过5人。

八、股东如需查阅会议材料可于会议召开前三日内到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九、股东出席会议需要安排住宿的，请于会议前与本行董事会办公室联系，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安排住宿，费用由股东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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